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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和田高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田高能”）， 

湖北高能鹏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鹏富”）， 

重庆高能结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结加”） 

重庆耀辉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耀辉”）， 

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科”）， 

邵阳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高能”）， 

安徽中鑫宏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鑫宏伟”）， 

金寨宏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宏伟”）， 

安徽中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中悦”），均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和田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高能鹏富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重庆结加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重庆耀辉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9,409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江西鑫科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00 万元，其中续授信担保额度

15,000万元，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60,000万元； 

本次为邵阳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中鑫宏伟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金寨宏伟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安徽中悦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截至 2024年 5 月 9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实际为和田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27,124 万元，为高能鹏富提供担保余额

为 55,900 万元，为重庆结加提供担保余额为 0，为重庆耀辉提供担保余额为

17,750 万元，为江西鑫科提供担保余额为 75,000万元，为邵阳高能提供担保余

额为 9,170万元，为中鑫宏伟、金寨宏伟、安徽中悦提供担保余额均为 0。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特别风险提示：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01,138.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8.4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079,998.87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6.13%。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江西鑫科、重庆耀辉、安徽中悦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和田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和田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申请贷款不超过1,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拟向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固定资产贷款不超过500万元，

贷款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500

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和田高能其他股东未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高能鹏富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黄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6,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6,000万元，保证期间为各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高能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新材料”）之全资子公司重庆结加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潼南支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潼南支行”）申请贷款不超过1,000

万元，贷款期限1年，重庆结加拟将其权属名下的不动产权抵押以办理上述贷款

业务，公司拟为重庆农商行潼南支行与重庆结加在2024年5月28日至2027年5月27

日内连续办理具体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

超过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

存在反担保。重庆结加股东杭州新材料拟为上述贷款同步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耀辉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信19,40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不超过14,409万元，

贷款期限8年，重庆耀辉拟将其权属名下的土地、不动产权及生产设备抵押以办

理上述贷款业务；信用证不超过5,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综合授

信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均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

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重庆耀辉董事长柯朋先生及其配

偶为上述综合授信业务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鑫科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溪支行申请贷款不超过30,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公司拟为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3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

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溪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不超过15,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拟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溪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30,000万

元人民币，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金额为不超过3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

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均不存在



反担保。 

（六）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蕴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蕴能”）

之全资子公司邵阳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申请贷款不超过1,000万元，贷款期限2年，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

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邵阳

高能股东未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七）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鑫宏伟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

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中鑫宏伟其他股东未为上述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八）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鑫宏伟之全资子公司金寨宏伟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授信期限

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金寨宏

伟股东未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九）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鑫宏伟之全资子公司安徽中悦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授信期限

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安徽中

悦股东未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年6月28日公司召

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增加担



保方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

不超过845,700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29,600万元，拟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616,1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 

本次为高能鹏富、重庆结加、重庆耀辉、江西鑫科提供担保包含在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2023年度对其担保预计范围内；本次根据《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

增加担保方的议案》的相关授权，在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

增担保预计总额范围内，将为仪征高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预计

额度余额中1,500万元调剂给和田高能、1,000万元调剂给邵阳高能、1,000万元

调剂给中鑫宏伟、1,000万元调剂给金寨宏伟，在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预计总额范围内，将为天津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提供

的新增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1,000万元调剂给安徽中悦。综上，本次为上述公司

提供担保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日前，公司为上

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

前担保预计额

度 

本次调剂后

担保预计额

度 

其中已实际提

供担保额度 

担保预计剩

余额度 

本次担保实施

后担保预计剩

余额度 

湖北高能鹏富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79,000 - 49,500 29,500 23,500 

重庆高能结加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3,000 - 0 3,000 2,000 

重庆耀辉环保有

限公司 
31,000 - 5,000 26,000 6,591 

江西鑫科环保高

新技术有限公司 
327,100 - 101,500 225,600 150,600 



仪征高能新材料

技术有限公司 
4,600 100 0 100 100 

和田高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0 2,500 1,000 1,500 0 

邵阳高能时代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 
0 1,000 0 1,000 0 

安徽中鑫宏伟科

技有限公司 
0 1,000 0 1,000 0 

金寨宏伟新材料

有限公司 
0 1,000 0 1,000 0 

天津高能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7,000 6,000 3,000 3,000 3,000 

安徽中悦新材料

有限公司 
0 1,000 0 1,000 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和田高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00MA77764M61 

法定代表人：刘小龙 

注册资本：16,499.2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友谊路 3号 

成立时间：2016年 11月 2日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发电，新能源电站的建设、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和田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约 94.73%的股权，和田市丝路名城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约 5.27%的股权。和田高能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56,468.79 57,214.38 

负债总额 32,575.94 31,978.67 

净资产 23,892.85 25,235.71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 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9,608.57 3,477.73 

净利润 2,843.88 1,342.86 

（二）公司名称：湖北高能鹏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225914948739 

法定代表人：霍成立 

注册资本：3,807.55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阳新县富池镇循环经济产业园 

成立时间：2012 年 4月 9日 

经营范围：危险废弃物、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处置及综合利用（危废

来源为：含铜、镍表面处理废物、含铜、镍电镀污泥、含铜废物、含镍废物、铜

镍冶炼烟道灰，一般工业固废来源为铜冶炼、铅冶炼工业炉渣），危险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处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校企合作服务；产学研服务；实习实

训服务等技术服务；金属矿产品、非金属矿产品购销。（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

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高能鹏富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115,211.63 134,294.76 

负债总额 65,648.47 81,221.77 

净资产 49,563.16 53,073.00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139,223.03 61,036.42 

净利润 3,540.08 3,512.15 

（三）公司名称：重庆高能结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52MAABW31JXJ 

法定代表人：罗亚平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潼南区田家镇工业园区东区标准厂房 1幢 1楼 103A区 

成立时间：2021 年 7月 2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

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

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重庆结加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材料持有其 100%的股权，

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5,882.61 6,219.17 

负债总额 4,223.90 4,080.95 

净资产 1,658.71 2,138.22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4,008.08 2,911.29 

净利润 -97.29 479.52 

（四）公司名称：重庆耀辉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YW5T85H 

法定代表人：霍成立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潼南区田家镇长兴大道 356号（自主承诺） 

成立时间：2018 年 4月 2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

再生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产品加工、销售；

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新型材料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耀辉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湖北西南双朋贸易有限公

司持有其 49%的股权。重庆耀辉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39,181.03 48,838.88 

负债总额 42,988.91 51,684.20 

净资产 -3,807.88 -2,845.32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38,134.32 16,533.96 

净利润 -8,584.83 962.56 

（五）公司名称：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7MA35J7P41B 

法定代表人：柯朋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工业园区城西生态高新产业园区 

成立时间：2016 年 6月 1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

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

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再

生资源加工，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西鑫科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52,713.88 533,385.66 

负债总额 402,606.71 429,890.01 

净资产 50,107.17 103,495.65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274,523.42 157,579.55 

净利润 383.85 3,388.48 

（六）公司名称：邵阳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003957850678 

法定代表人：罗惠 

注册资本：8,4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邵阳市北塔区蔡锷路 33号 

成立时间：2014 年 8月 28日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环保

产品的技术开发；污泥处置和综合利用；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限以自有合法资金

（资产）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

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邵阳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蕴能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

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22,286.33 22,534.62 

负债总额 14,438.43 14,406.37 

净资产 7,847.90 8,128.24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2,778.22 1,036.69 

净利润 552.10 280.35 

（七）公司名称：安徽中鑫宏伟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4MA2UTYQ12X 

法定代表人：李守宏 

注册资本：6,735.302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现代产业园区清水路和新四路交叉口 

成立时间：2020 年 5月 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

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再生资源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中鑫宏伟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安徽鑫宇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其 49%的股权。中鑫宏伟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4,636.88 34,290.98 

负债总额 24,989.31 19,514.10 



净资产 9,647.57 14,776.88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3,084.19 10,390.78 

净利润 697.05 1,129.32 

（八）公司名称：金寨宏伟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4093347686J 

法定代表人：李守宏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金寨现代产业园区北八路 

成立时间：2014 年 3月 13日 

经营范围：化学纤维及制品为原料生产的纤维纱及织布、无纺布、毡、粘合

剂及再生聚酯产品；塑料颗粒、改性塑料、塑料制品、装饰材料的加工销售；泡

泡粒加工销售；废旧物资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金寨宏伟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鑫宏伟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

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18,410.68 18,801.00 

负债总额 6,701.05 6,618.16 

净资产 11,709.62 12,182.84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1,463.34 4,507.15 

净利润 242.15 473.22 

（九）公司名称：安徽中悦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4MA8PQEA590 



法定代表人：罗会鹏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清水路与新四

路交叉口 

成立时间：2022 年 11月 2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

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非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安徽中悦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鑫宏伟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

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6,017.35 7,976.89 

负债总额 4,427.08 5.843.71 

净资产 1,590.27 2,133.17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1,095.44 4,718.62 

净利润 315.69 542.9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和田高能向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

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二）和田高能向和田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

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三）高能鹏富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各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6,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合同所担保主债权，及被确定属于保证担保合同

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重庆结加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潼南支行申请贷款的担保

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保险费、公证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一切费用、因债务人／担保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股东是否担保：重庆结加股东杭州新材料拟为本次贷款同步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五）重庆耀辉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本金合计不超过 19,409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

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重庆耀辉董事长柯朋先生及其配偶为本次综合授信

业务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江西鑫科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溪支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保证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

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七）江西鑫科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溪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

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八）江西鑫科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溪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罚息、

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

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九）邵阳高能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

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人民币壹

仟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

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

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股东是否担保：否。 

（十）中鑫宏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十一）金寨宏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

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股东是否担保：否。 

（十二）安徽中悦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

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股东是否担保：否。 

截至 2024年 5 月 10日，上述综合授信协议、贷款协议及保证担保协议等均

未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 2024年 4 月 30日，和田高能、高能鹏富、重庆结加、重庆耀辉、江西

鑫科、邵阳高能、中鑫宏伟、金寨宏伟、安徽中悦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5.89%、

60.48%、65.62%、105.83%、80.60%、63.93%、56.91%、35.20%、73.26%，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相比，重庆结加、中鑫宏伟资产负债率下降到

70%以下，其他 7 家公司资产负债率未发生重大变化。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均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本次上述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或贷款主要为满足各自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判断其未来具备债务偿还能

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和田高能、重庆耀辉、中鑫宏伟的其他股东，邵阳高能、金寨宏伟、安徽中

悦的股东均未相应提供担保，主要由于上述各股东为非上市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

担保能力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故上述各公司本

次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均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3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增加担保方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增加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预

计担保方是为满足集团内各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需求，实现业务实际

操作便利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是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

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

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2023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06,077,097 票，反对 6,226,030票，弃权 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

790,614.2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5.01%，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 784,821.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4.39%；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01,138.87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8.4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079,998.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 116.13%；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 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10日 


